第5章 [bookmark: _Toc119569274][bookmark: _GoBack]  采购需求
说明：
1.当采购项目涉及政务信息系统时，采购需求应当符合《政务信息系统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7〕210 号）的相关要求。
2.采购人及采购代理机构应关注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发布的需求标准，结合具体应用场景，根据对应《需求标准》确定采购需求。
已发布的需求标准如下：
《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
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 号））
《绿色数据中心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财库〔2023〕7 号）
《台式计算机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 年版）》（财库〔2023〕29 号）
《便携式计算机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 年版）》（财库〔2023〕30 号）
《一体式计算机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 年版）》（财库〔2023〕31 号）
《工作站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 年版）》（财库〔2023〕32 号）
《通用服务器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 年版）》（财库〔2023〕33 号）
《操作系统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 年版）》（财库〔2023〕34 号）
《数据库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 年版）》（财库〔2023〕35 号）
《物业管理服务政府采购需求标准（办公场所类）（试行）》（财办库〔2024〕113 号）
如有更新或增加，以财政部门发布为准。


一、采购招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一）采购招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本次招标采购是为北京市公安局相关单位提供必要的装备。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所提出的设备技术规格和服务要求，综合考虑设备的适用性，选择需要最佳性能价格比的设备前来投标。投标人应以技术先进的设备、优良的服务和优惠的价格，充分显示自己的竞争实力。
（二）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规定，本项目采购货物为中型、小型或微型企业制造的，投标人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给予证明，否则评标时不予认可。投标人应对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注：依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规定享受扶持政策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小微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中型企业，中型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型企业。）
2.监狱企业扶持政策：投标人如为监狱企业将视同为小型或微型企业，应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投标人应对提交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根据《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规定，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在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投标人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并对声明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中标、成交投标人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采购代理机构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其《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接受社会监督。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不重复享受政策。
4.鼓励节能政策：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属于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公布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范围的，投标人需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和节能产品获证产品信息可从市场监管总局组建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或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建立的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链接中查询下载。
5.鼓励环保政策：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属于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公布的“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范围的，投标人需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和环境标志产品获证产品信息可从市场监管总局组建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或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建立的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链接中查询下载。
[bookmark: OLE_LINK57][bookmark: OLE_LINK113][bookmark: OLE_LINK56][bookmark: OLE_LINK55]6.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号）规定，本项目供应商所投产品在中国境内生产，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实现从原材料、组件到产品的属性改变。且在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应当达到规定比例，依法对本国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对本国产品的报价给予2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投标人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证明材料给予证明，否则评标时不予认可。投标人应对提交的证明材料真实性负责，提交证明材料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采购招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根据现行最新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执行。
三、采购标的的数量、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一）采购标的的数量 ：
	包号
	包名称
	品目号
	标的名称
	数量
	单位
	是否接受进口产品

	1
	南蜂窝路15号装备购置
	1-1
	16×16高清矩阵设备
	2
	台
	否

	
	
	1-2
	标准型智能会议主机
	2
	台
	否

	
	
	1-3
	话筒
	29
	支
	否

	
	
	1-4
	中控主机
	1
	台
	否

	
	
	1-5
	电源时序器
	2
	台
	否

	
	
	1-6
	功率放大器
	1
	台
	否

	
	
	1-7
	壁挂音柱
	10
	台
	否

	
	
	1-8
	调音台
	1
	台
	否

	
	
	1-9
	会议交互屏1
	1
	台
	否

	
	
	1-10
	会议交互屏2
	3
	台
	否

	
	
	1-11
	会议信息显示设备
	7
	台
	否

	
	
	1-12
	液晶电视机1
	1
	台
	否

	
	
	1-13
	液晶电视机2
	3
	台
	否

	
	
	1-14
	液晶电视机3
	5
	台
	否

	
	
	1-15
	电话程控交换机
	1
	台
	否

	
	
	1-16
	音频分配器
	2
	台
	否

	
	
	1-17
	会议室电视
	2
	台
	否



（二）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1.采购项目（标的）交付的时间：接到采购人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交付。
2.采购项目（标的）交付的地点：南蜂窝路15号。
（三）其它商务要求
1. 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合同签订后付款30%；到货验收合格后付款40%；安装调试完成后付款30%。
2. 若出现货物本身质量问题或中标人未按合同约定要求供货，则采购人有权拒绝接收和付款，一切责任均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3. 中标人需要在采购人要求的到货期前10个日历日，向采购人提供详细的供货清单，由采购人确认。如果由于中标人没有及时通知采购人，由此造成的全部损失由中标人承担。
4. 中标人需安排运输保险，运费、保费等费用均包含在总价内。
四、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一）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效率要求（以各包技术规格中要求为准，如技术规格中无要求，则以本款要求为准。）
1. 投标人应有能力做好售后服务工作和提供技术保障。投标人或投标产品制造商应设有专业的售后服务维修机构，有充足的零件储备和能力相当的技术服务人员，并保证投标产品停产后5年的备件供应。投标时须提供有关其投标产品专业的售后服务（维修站）的信息，包括售后服务机构名称、服务人员的数量和水平、联系人和联系方式、零备件的储备等，说明投标人与该售后服务（维修站）的关系并附上相关的证明文件，如合作协议等。质量保证期内的免费售后维修及服务包括所有投标产品及配件，并含第三方产品，同时投标人应定期对所有投标产品提供维护保养服务。
2. 投标人发运货物时，每台设备要提供一整套中文的技术资料，包括安装、操作手册、使用说明、维修保养手册、电路图、零配件清单等，这些资料费应包括在投标报价内。上述材料应随货物一同交付。
3. 投标人应保证在接到采购人通知的一周内，在采购人指定所在地对设备进行安装、调试和试运行，直到该产品的技术指标完全符合合同要求为止。投标人技术人员的费用，如：差旅费、住宿费等应计入投标报价。投标人安装人员应自备必要的专用工具、量具及调试用的材料等。
4. 投标人应负责投标货物质量保证期内的免费维修和配件供应，投标人售后服务维修机构应备有所购货物及时维修所需的关键零部件。
5. 投标人应保证在质量保证期内提供投标货物专用的软件和相应数据库资料的免费升级服务。（如果有）
6. 在合同执行期和质量保证期内，投标人应保证在收到要求提供维修服务的通知后2小时内给予反馈，24小时内派合格的技术人员赴现场提供免费服务，解决问题。如不能按采购人要求的时间予以修复，投标人应保证免费提供同类备用设备，供采购人使用。
[bookmark: OLE_LINK179][bookmark: OLE_LINK180]（二）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期限要求
质量保证期（保修期）及服务要求：项目终验后，中标人针对合同项下全部货物提供不少于3年的免费质保期，如有特殊要求的按照参数指标要求的内容执行。
五、采购标的的验收标准
1. 中标人应保证在发货前对货物的质量、规格、性能、数量和重量等进行准确而全面的检验，并出具一份证明货物符合合同规定的证明。该证明将作为提交付款单据的一部分，但有关质量、规格、性能、数量或重要的检验不应视为最终检验。中标人检验的结果和详细要求应在质量证明中加以说明。
2. 中标人应负责使所供计量仪器通过计量部门的验收，并承担相关费用（包括运费）。若需要，应在检测期间提供备用仪器，以便不影响采购人的使用。
3.项目实施完毕并稳定运行后，采购人与中标人双方依据合同约定的系统功能和性能等要求，组织项目初步验收，中标人应提供由厂家出具的合同项下全部设备原厂售后服务承诺。验收合格后，双方签字认可，出具到项目初步收报告。
4. 项目通过初步验收后进入至少为期30个日历日的试运行期，期间如发生问题，自发生问题之日起试运行期将予以延长 30个日历日。
5. 延长期限内，再次发生问题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追究中标人的违约及赔偿责任。
6. 试运行期满后，采购人与中标人双方共同组成验收小组，经采购人确认后按照技术合同约定的验收标准和采购人装备项目管理相关规定进行最终验收。通过后出具最终验收报告，并开始计算质保期和售后服务期。
7. 验收不合格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追究中标人的违约及赔偿责任。
六、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1. 本采购需求书中，指标按重要性分为“★”、 “＃”、未标注。“★”代表最关键指标，不满足该指标项将导致投标被拒绝；“＃”代表重要指标，不满足该指标项将导致扣分；未标注则代表一般指标。
“★”指标项如果明确要求供应商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证明该指标响应情况的，则按照要求提供；未明确要求提供何种证明材料的则以承诺函的形式证明该指标响应情况，承诺函格式自拟。
“＃”指标项如果明确要求供应商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证明该指标响应情况的，则按照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未明确要求提供何种证明材料的则以《采购需求偏离表》中的响应情况来证明该指标响应情况。
2. 投标人所提供的部件之间及设备之间的连线或接插件均视为设备内部部件，应包含在相应的配置中。
3. 工作条件：除了在技术规格中另有规定外，投标人提供的一切仪器、设备和系统，应符合下列条件：
3.1 仪器设备的插头要符合中国电工标准。如不符合，则应提供适合仪器插头的插座，必须要有接地。
3.2 如果仪器设备需特殊的工作条件（如：水、电源、磁场强度、特殊温度、湿度、震动强度等），投标人应在有关投标文件中加以说明。
4. 其他要求（如有）：如果属于政务信息系统项目，其采购需求还应当符合《政务信息系统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7〕210号）的相关要求。
七、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品目1-1  16×16高清矩阵设备
1、 数量：2台
2、 技术参数：
1.具备自定义区域拼接模式，复制模式及交叉模式等显示模式。
#2.输入端口数：≥16个。至少包含hdmi+vga两种接口。
#3.输出端口数：≥16个。至少包含hdmi+vga两种接口。
4.切换速度：≤5ns(±1ns）。
5.音频加嵌：3PIN凤凰端子。
6.音频解嵌：3PIN凤凰端子。
7.操作系统：支持国产化设备适配。
8.设备功耗：≤55W。
9.支持输入输出连接设备检测机制，实时监控系统状态。
10.最大分辨率：不小于3840×2160@60HZ。


品目1-2  标准型智能会议主机
1、 数量：2台
2、 技术参数：
1.串音衰减(1KHz):≥50dB。
#2.具备多会议室实时音频互联互通。
3.具备自适应反馈抑制（AFC）及自动降噪技术（ANC）。
4.具备5种模式：全指向性、心型指向性、超心型指向性、锐心型指向性、8字形指向性等。
#5.具备不少于2路音频外部线路输入和2路音频线路输出，1路平衡输出。
6.具备不少于4路8芯航空接头。
7.功率消耗:≤10W。
8.最大功率:≤350W。
9.输出功率:≥110W/24V每路。
10.音频输出:阻抗100Ω 平衡。
11.话筒输入:阻抗：100KΩ，电平：-60dB。
#12.输入接口:RCA插座 (2路)。
#13.输出接口:RCA插座 2路, XLR卡侬插座 1路, 8P航空插座 4路。
14.失真:≤0.5%。
15.信噪比:≥85dBA。
16.频率响应:40Hz～20KHz。



品目1-3  话筒
1、 数量：29支
2、 技术参数
1.具备5种模式：全指向性、心型指向性、超心型指向性、锐心型指向性、8字型指向性等。
2.具备4种发言模式：普通模式、先进先出模式、自由模式、申请模式。
3.双色LED指示灯，发言为红色。
#4.独立调节话筒增益。
5.电源: DC24V 主机供电。
6.连接方式: 航空 8P专用线。
7.功率消耗: ≤3W。
8.传声器类型: 心型电容式。
#9.失真: ≤1%。
10.频率响应: 40Hz～20KHz。
#11.灵敏度: ≥32dBV。
12.话筒形式：台式。


品目1-4  中控主机
1、 数量：1台
2、 技术参数
#1、通过增加扩展主机，最大可扩展到1000台话筒单元。
#2、主机具备1路平衡输出接口和2路RCA接口。
#3、配合高清视频切换主机，可同时接入不少于6台高清摄像机，并具备图像冻结功能。
4、具备声控模式，触发灵敏度在菜单自定义。
5、可设置发言时长。
6、具备≥1路Ethercon接口，音频和控制通过Cat6网线传输。
7、面板上设有录音和播放USB接口和相应的按键。
#8、集讨论、摄像跟踪为一体。
9、代表主席单元接口：
	接口类型
	数量

	8芯航空插座
	4个

	TCP/IP 网络接口：RJ45
	1个

	电话耦合器接口：RCA插座
	2个

	视频切换接口：RS232串口
	1个

	中控接口：RS232串口
	2个

	音频输入：RCA插座
	1个

	云台控制口：8P S端子插
	1个

	云台音频接口：12P凤凰插
	1个

	PC控制接口：USB
	1个

	音频输出：XLR卡侬插座
	1个

	RCA插座
	1个

	录音接口：USB
	1个




品目1-5  电源时序器
1、 数量：2台
2、 技术参数：
1.输出电压 230V/50Hz。
2.总容量 30A。
3.每组最大输出电流 13A。
#4.受控电源≥8组。
5.电源与机箱绝缘电阻 ≥20M。
6.输入电源：230V  50～60Hz。



品目1-6  功率放大器
1、 数量：1台
2、 技术参数：
#1.输出功率： 2×≥350W/8Ω。
#2.输出功率： 2×≥450W/4Ω。
3.桥接功率： ≥900W/8Ω。
#4.频率响应:  20Hz～20KHz，±0.5dB。
5.总谐波失真: ≤0.5%，1KHz，8Ω。
6.信 噪 比： ≥105dB。
7.阻尼系数: ≥250。
8.输入阻抗：20KΩ/10KΩ。
9.输入灵敏度：500MV。



品目1-7  壁挂音柱
1、 数量：10台
2、 技术参数：
1.类型：线性音柱。
#2.单元配置：4.5英寸×4。
3.频率响应：88HZ～20kHZ。
4.额定阻抗：8Ω。
5.额定/峰值功率(RMS)：≥160W/640W。
6.灵敏度：≥95dB。
#7.输出声压级（连续/峰值）：≥117dB/123dB。
8.覆盖角度(H×V): ≥80°×60°。 



品目1-8  调音台
1、 数量：1台
2、 技术参数：
#1. 具备不少于16路话筒输入，带有 48V幻象供电，每通道带有HPF。
#2. 具备不少于24个线路输入 (16个单声道和 4个立体声)。
3. 具备不少于6个AUX发送 + 2个FX发送。
4. 具备4 GROUP母线 + ST母线。
#5. 具备不少于2 Matrix 输出，1 个单声道输出。
6. 分布式A类 “D-PRE”话放，内部配置复合晶体管倒相电路。
7. 具备X-pressive EQ功能和VCM技术。
8. 具备单旋钮压缩器，带有LED指示灯。
#6. 具备双重数字效果处理器:REV-X和Classic SPX。
10. 具备立体声混合型通道。
11. 具备平板数字式连接， 用于音频播放与DSP控制。
12. MGP Editor可以通过平板详细控制和操作DSP设置。
13. 具备粉末喷涂金属外壳。
14. 从已连接的 USB 设备中回放或录音到该 USB 设备。
15. 具备31段 GEQ，具备可选的不少于 9 个 flex 频段或不少于 14 个固定频段模式。
16. 具备三段式主压缩器可以分配到立体声母线。



品目1-9  会议交互屏1
1、 数量：1台
2、 技术参数：
#1.产品尺寸：≥1953mm × 92mm × 1181mm（86英寸）。
#2.分辨率：超高清 4K（3840 × 2160）。
3.背光类型：D-LED。
4.可视角度：≥178°。
5.色深：10bit (8bit +FRC)。
6.色域：≥85% NTSC（典型值）。
#7.屏幕刷新率：≥60 Hz。
8.触控点数：≥20点。



品目1-10  会议交互屏2
1、 数量：3台
2、 技术参数：
#1.产品尺寸：≥1485mm × 92mm × 916mm（65英寸）。
#2.分辨率：超高清 4K（3840 × 2160）。
3.背光类型：D-LED。
4.可视角度：≥178°。
5.色深：10bit (8bit +FRC)。
#6.色域：≥85% NTSC（典型值）。
7.屏幕刷新率：≥60 Hz。
8.触控点数：≥20点。



品目1-11  会议信息显示设备
1、 数量：7台
2、 技术参数：
#1.屏幕尺寸：18～20英寸。
2.内存容量：≥4GB。
3.显卡类型：集成显卡。
4.屏幕类型：触摸屏。
#5.系统：适配国产操作系统。
6.分辨率：≥1920×1080。




品目1-12  液晶电视机1
1、 数量：1台
2、 技术参数：
#1.裸机尺寸（不含底座）：≥1890mm×1087mm×79mm（85英寸）。
2.屏幕分辨率：超高清4K。
3.色域标准：DCI-P3。
4.刷屏率：≥144Hz。
5.屏占比：≥97%。
#6.屏幕比例：16:9。
7.显示类型：LED显示。
8.亮度：300～400尼特。



品目1-13  液晶电视机2
1、 数量：3台
2、 技术参数：
#1.刷屏率：≥60Hz。
2.显示类型：LED显示。
#3.屏幕分辨率：超高清4K。
#4.屏幕尺寸：43～46英寸。



品目1-14  液晶电视机3
1、 数量：5台
2、 技术参数
#1.裸机尺寸（不含底座）：55～60英寸。
2.屏幕分辨率：超高清4K。
#3.刷屏率：≥144Hz。
4.屏占比：≥97%。
#5.屏幕比例：16:9。
6.显示类型：LED显示。



品目1-15  电话程控交换机
1、 数量：1台
2、 技术参数
#1.8进128出。
2.具备多次来显。
3.自动调温，过热保护。
4.双主控芯片。
5.功耗≤100w。



品目1-16  音频分配器
1、 数量：2台
2、 技术参数：
1.接口：莲花头接口。
2.灵敏度：≥85dB。
3.阻抗：8Ω。
4.信噪比：≥97dB。
5.频响范围：20Hz～20KHz。
#6.信号输入：≥8路。



品目1-17  会议室电视
1、 数量：2台
2、 技术参数：
#1.刷屏率：≥330Hz。
2.屏占比：≥97%。
#3.裸机尺寸（不含底座）：≥2590mm×1505mm×40mm（116英寸）。
#4.屏幕分辨率：超高清4K。
5.亮度：≥5000尼特。
6.色域值：≥98%。
7.色域标准：DCI-P3。
8.显示类型：LED显示。
#9.屏幕尺寸≥116英寸。
三、	安装方案：投标人须针对本设备提供安装方案。

